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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司制度二处

一、确定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的意义

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是指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编

报的子公司的范围，主要明确哪些子公司应当包括在

合并会计报表编报范围之内，哪些子公司应当排除在

合并会计报表编报之外。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确

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所运用的

合并理论。如运用母公司理论，则主要以对其他企业的

控制权作为确定合并范围的依据。当母公司拥有被投

资企业半数以上股权时，或者能够对被投资企业实施

控制时，则该被投资企业就应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合

并范围。另外合并范围还取决于各国会计所处的法律

环境，及其历史惯例的影响。所以，各国合并会计报表

在合并范围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确定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是编制合并会计

报表的前提。某一母公司要编制合并会计报表，首先就

涉及到其合并范围的确定，界定其被投资企业中哪些

属于合并之列。只有确定其合并范围，才能按照合并程

序对其进行合并处理。

二、我国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

根据《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我国合并会计报

表的合并范围具体包括：

第一、母公司拥有其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的被投

资企业

权益性资本是指对企业有投票权，能够据此参与

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资本，如股份制企业中的普通股，

有限责任公司中的投资者出资额等。当母公司拥有被

投资企业 50%以上权益性资本时，母公司就拥有对该

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能够对被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

活动实施控制。这时，该被投资企业处于母公司的直接

控制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成为母公司的子公司。也正

是由于母子公司的关系的存在，使子公司的生产经营

活动成为事实上的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

分。因此，应当将其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

母公司拥有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具

体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母公司直接拥有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权益性资

本。如 A 公司直接拥有 B 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51% ，这种情况下，B 公司就成为 A 公司的子公司，A

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则必须将 B 公司纳入其合

并范围。

2.间接拥有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间

接拥有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是指通过子公司而对子

公司的子公司拥有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例如，A 公司

拥有 B 公司 90%的股份，而 B 公司又拥有 C 公司 70%
的股份。在这种情况下，A 公司间接拥有 C 公司 70%
的股份，C 公司也是 A 公司的子公司。A 公司编制合并

会计报表时，也应当将 C 公司纳入其合并范围。

3.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拥有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

权益性资本。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拥有半数以上权益

性资本，是指母公司直接拥有被投资企业权益性资本

虽然未达到半数以上，但通过其他方式如通过子公司

拥有该被投资企业一定数量的权益性资本，两者合计

共拥有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的权益性资本。例如，A 公

司拥有 B 公司 70%的股份，拥有 C 公司 35%的股份，B

公司也拥有 C 公司 30%的股份。在这种情况下，B 公司

为 A 公司的子公司，A 公司通过子公司 B 公司间接拥

有 C 公司 30%的股份。这样，A 公司直接和间接方式

共拥有 C 公司 65%（35% + 30%）的股份，C 公司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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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的子公司。A 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也应当

将 C 公司纳入其合并范围。

第二、被母公司控制的其他被投资企业

母公司对于某些被投资企业，虽然通过直接和间

接方式拥有被投资企业权益性资本未达到半数，但母

公司通过其他方法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实施

控制时，这些能够被母公司所控制的企业，也应视为子

公司，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

关于母公司对被投资企业的控制，一般认为母公

司与被投资企业之间存在如下情况之一者，就认为母

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控制，该被投资企业应当视为母公

司的子公司。

1.通过与该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

议，持有该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这种情况是指

母公司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投资某企业，母公司与其中

的某些投资者签订有协议，受托管理和控制这一被投

资企业，从而在被投资企业的股东大会上拥有该被投

资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在这种情况下，母公司对这一

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拥有控制权，该被投资企业成

为母公司事实上的子公司。

2.根据章程或协议，有权控制企业的财务和经营

政策。这种情况是指在被投资企业章程等文件中规定，

母公司对其财务和经营政策实施控制。能够控制财务

和经营政策，等于能控制整个企业，这样就使该被投资

企业成为母公司事实上的子公司。

3.有权任免董事会等类似权力机构的多数成员。

这种情况是指母公司能够通过任免董事会的董事，从

而控制被投资企业的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该被投资

企业也处于母公司的控制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被投

资企业成为事实上的子公司。

4.在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会议上有半数以上投

票权。这种情况是指母公司能够控制董事会等权力机

构的会议，控制被投资企业的经营决策，使被投资企业

成为事实上的子公司。

三、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一些子公司虽然其半数以上的权益性资本由母公

司所控制，但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母公司不能有效地

对其实施控制，或者对其控制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

制。对于这些子公司，母公司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

可以将其排除在合并范围之外，不纳入合并会计报表

的合并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该子公司从母公司持股比

例来说属于子公司，但实际该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处于母公司控制之外，其生产经营活动与母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缺乏一体性。如母公司有一境外子公司，该子

公司所在国对外汇管制相当严格，母公司很难有效地

调度其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其纳入合并范围则

可能使报表的使用者高估了母公司所能控制的资产总

额。

下列情况下的子公司，可以将其排除在合并会计

报表合并范围之外：

1.已准备关停并转的子公司。这类子公司是指根

据政府宏观管理和调控的要求，以及有关产业政策的

规定，被政府有关部门规定为关闭、停业、准备与其他

企业合并以及转产其他产品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这

类子公司或者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管理和控制，或者

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母公司对这类子公司

的控制权受到限制。

2.按照破产程序，已宣告被清理整顿的子公司。根

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企业在宣告清算整顿期间，应当

按照整顿方案进行整顿，并由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负

责整顿的实施。在该子公司的清理整顿期间，母公司对

其控制权同样受到了限制。

3.已宣告破产的子公司。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

企业宣告破产后，其资产即由清算组接管，并由清算组

行使管理和处分权，其他任何人员不得非法处理破产

企业的财产等。在该子公司的清算期间，一是母公司对

宣告破产的子公司财产没有控制权；二是破产企业属

于非持续经营的企业。因此，没有必要将其纳入合并会

计报表的合并范围。

4.准备近期售出而短期持有其半数以上的权益性

资本的子公司。这种情况是指母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

持有被投资企业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但其中持有权

益性资本投资中有一部分属于短期投资性质，并且准

备在近期内出售。对于这一部分属于短期投资的权益

性资本投资，母公司并不是为了控制该被投资企业而

持有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母公司对该被投资企业的

控制权是暂时性的，因此没有必要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5.受所在国外汇管制及其他管制，资金调度受到

限制的境外子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母公司不能完全按

照自身的意图调度和使用子公司的资金，使得母公司

的控制权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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